
48 研考雙月刊第33卷第2期2009.04

本期專題

摘  要

關鍵字：公營事業、績效管理、政府與公營事業關係、勞資關係

卜正球

澳洲坎培拉大學政府與企業學院博士

公營事業績效管理
的幾個關鍵問題

公營事業的經營績效向來是產、官、學界熱烈討論的一項議題，大多數人對這項

議題普遍有二種看法。一、把「績效評估」看作「績效管理」的同義字；二、強調績

效評估的重要，因此只要加強評估機制，公營事業績效就可以獲得改善。其實，績效

評估係指定期評量一個組織的產出，以判斷其達成預期目標與否，就其功能言，應僅

是整個組織績效管理工作的一環。本文指出改進公營事業績效管理，不宜僅強調評估

的運作，應多關注一些影響經營與管理的關鍵面向，如：績效定義、價格訂定原則、

營運自主空間及人事管理彈性等，這些方面若能有所變革，公營事業績效才可望大幅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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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

二次大戰結束至今數十年間，無論是我國

或其他國家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等發展過程中，

公營事業一直都扮演著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正因為如此，關於公營事業「績效」或「績效

管理」的一些相關議題，長久以來都是許多國家

中政府、企業、學界，乃至社會大眾非常關切

的焦點；但同一時期，也發現到各方對公營事業

的「績效」卻經常出現許多的負面評價。歸納起

來，對公營事業績效最常見的負面評價就是：

「公營事業的績效一定不如民營企業的績效」。

由於存在這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各國政府

(包括我國)為了改善或提升公營事業的經營績效

起見，都不約而同地想從私人企業的績效管理模

式或實務中，尋找一些可行的機制或方法，以為

將這些套用在公營事業之後，就能讓公營事業獲

得同樣的經營績效或結果。但不幸地，許多國家

從事這類改革的經驗，已經指出這種套用或模仿

的改革模式多半很難產生預期效果。何以如此？

探究起來，係因為一些牽動公營事業績效管理的

關鍵問題，一直被刻意忽略了。有鑒於此，本文

希望藉由對國內、外相關實務與學理的探討，指

出公營事業進行績效管理時，應先正視並正確處

理好那些關鍵事項，否則，績效管理工作難以發

揮預期效益；另外，也希望透過這探討過程，對

我國公營事業的績效管理工作，提供一些淺見。

貳、公營事業經營的目的

一、國際的發展經驗
長久以來，許多對公營事業經營績效抱持

負面評論者的一個主要盲點，便是嚴重誤解了公

營事業為何存在與經營的目的。要了解公營事業

存在與經營的目的，必須先了解「公營事業」是

什麼？Hanson(1959)將公營事業定義為：一種

國家對工、農、財務及商業等企業的所有權制

度。而Evans(1995)認為公營事業就是由政府的

部門來生產物品及服務，而這個部門可以是官署

機關，也可以是公司或商業機構。簡言之，公營

事業代表的意義就是一種企業國有化或公有化的

體制。

世界各國為何設立及經營公營事業呢？有

二個主要理由：(一)實際必要性、(二)政治意識

型態。雖然，二戰後的英國、法國、歐洲及眾

多共產主義國家的國有化經驗，主要係建基於某

種強烈的政治意識型態，但這些國家其實也確

有其特殊的需要，所以，並非完全僅歸因於一些

原先認知的理論。因此，大多數國家所以要成立

公營事業，都已融合了這二個動機(Friedmann, 
1970)。不過，也可以找到極少數的特殊個案，

例如：法國的雷諾(Renault)汽車國有化與這二

個動機無關，真正理由是因該公司的私人股東於

二戰期間與德軍合作過於密切，戴高樂政府為處

罰他們，所以把這家公司國有化了。

戰後，許多已發展或者開發中國家中，都

有大量公營事業被用來執行政策、輸送分配服

務、或達成其他政府所交付的目標，如：建設國

家基本設施、發展國家的工業或經濟、或促成

社會或經濟的公平正義等。特別在西方國家，成

立公營事業的目的就是為了確保提供基本設施

(infrastructures)，為民眾創造一個公益的福利國

家(Mascarenhas, 1996; Prosser, 1986)。
在發展中國家，公營事業則成了行使國家

介入的一種工具。這些國家發展經濟或工業的

過程中，需要有效的策略來克服各種障礙，無

疑地，公營事業就是解決那些困難的一種主要

及妥適的工具(Hanson, 1959)。因為在發展過程

中，私人企業多不願意投入於一些特定經濟活

動，特別是那些對社會有利但未必對其有利的領

域，或者那些需要長時期才能回收或高投資的投

資方案。在此情況下，公營事業恐怕是，或實

際上，也是用來填補這個真空的最適當手段了

(Noranitipadungkarn, 1979)。
這種公營事業與國家發展緊密相關的事證，

不僅發生在亞洲、拉美國家的發展過程中，而

澳、紐、加等國過去殖民時期，以及二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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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美同樣也見證這種歷史(Mascarenhas, 
1982; Musolf, 1972; Wettenhall, 1987)。可

見，公營事業在國家體系中的重要性。因為，

公營事業可作為：一種因應市場機制失靈的介

入工具(Mohun,1989)、一種國家發展的促進者

(Wettenhall,1987)、一種克服經濟發展障礙的手

段(Hanson,1959)、一種執行政府政策的工具或

組織機制(Redwood,1980)，以及一種維持良好

勞資關係的方式，好讓政府扮演好雇主的角色

(Pryke,1971)。
私人企業的經營僅須考量所謂「經濟資

本(economic capital)」的取得、維持及聚集

等問題，目的係為私人股東或投資人等，獲取

最大經濟利益。但公營事業所有權屬於政府，

便引發經濟性資本以外的「政治資本(political 
capital)」與「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取

得、維持及聚集等問題，所以公營事業追求經

濟性利益之外，仍應追求政治、社會性的利益

(Thynne,1998)。儘管，各國政府體制彼此存有

差異，但在各國政治、社會及經濟中，公營事業

卻都一直承擔或扮演一個非常重要角色。

二、我國的發展經驗
我國公營事業的設立與經營也是基於(一)實

際必要性、(二)政治意識型態。二戰結束後，政

府接收一些原日本在臺的各種株式會社，並將

轉變成公營事業機構。之後，1949年政府遷臺

時，一些在大陸地區已成立的公營事業也一併

遷來。國民黨由於政治理念(民生主義)與大陸的

失敗經驗，隨後強化了公營事業在臺灣政治、

經濟及社會的重要性。特別是，認識到大陸的

失敗實則導因其無法維持當時的經濟穩定所致

(Amsden,1985)。這種經驗讓國民黨政府了解到

必須要能有效地掌控臺灣的各種基本物資價格，

而有效掌控的手段就是運用公營事業。後來，果

然如國民黨所料的，確保臺灣後來政治、經濟及

社會的穩定。

在隨後的發展經濟年代裏，公營事業憑藉其

上游端的獨占地位，提供各種穩定的基本原料或

物資給中、下游業者，一直被來支援經濟及工業

發展的政策工具(Liou,1992)。1980年代後，公營

事業通常要擔任「先驅者」或「開創者」角色，

來協助發展一些高風險、高資本、高科技的產

業(Rimmer, 1995)。這個策略後來被證明是成功

的，因為私人企業通常不願意對新興產業進行大

量投資，除非這產業預期會賺錢(Wu,2004)。綜

上，臺灣公營事業的發展歷程，再次驗證了開發

中國家的公營事業可以運用為一種有力手段，克

服許多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障礙，特別是當私人企

業部門尚未發展茁壯的時候。

不過，我國的公營事業也曾遭到一些負面

批評，因為國民黨過去利用公營事業來達成其

黨的目的，例如：(一)利用一些公營事業高階職

位，酬庸國民黨政治精英，鼓勵他們繼續效忠；

(二)黨營事業與公營事業有密切商業活動，國民

黨從中獲取利益來發展其組織，並支持黨員投

入各種選舉；(三)公營事業員工更是國民黨在全

國、地方選舉的主要支持者，由於他們的忠誠

支持也讓國民黨在過去數十年間能夠維繫政權

(Bellows,1994)。或許，因為這些事證，讓一些

學者解讀公營事業民營化是一種降低國民黨在臺

灣經濟扮演角色的過程，以及一種去政治化(de-
politicizing)的措施(Liou,1992；Bellows,1994)。
不過，國民黨與公營事業的關連也不盡然都是負

面的。事實上，公營事業一直是國民黨培養高階

經濟官員的訓練基地，讓他們累積各種管理與規

劃的專業。國民黨過去將公營事業界定成幾種

角色：「他們讓政府控制了策略物資、協助工

業發展與升級、…、為政權支持者提供經濟安

定、提供國家經濟官僚一個訓練基地，並經由供

應者與下游業者的聯結來延伸國家的支配力」

(McBeath,1998：167)。2000年政黨輪替，接替

的民進黨政府也沒意願去改變這種公營事業的既

定角色。

綜上，我國公營事業的成立與經營，就是

要協助政府達成各種政治、經濟、財政及社會的

目的。許多人經常批評公營事業為何無法像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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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一樣獲取較佳的財務利益，這是嚴重忽略

了公營事業與私人企業二者經營目的之差異。

雖然，公、私企業的經營都要為股東求取最大

利益，但私人企業股東追求的是財務利益，而

公營事業股東(政府本身)關切的卻非財務利益一

項，尚有其他的非財務利益或目標。不過，公

營事業雖被指定追求許多非經濟性目標，但這

不表示對經營虧損可有一合理藉口。依據現行

「國營事業管理法」第四條之規定：國營事業

經營應秉持「依照企業方式經營，以事業養事

業，以事業發展事業，並力求有盈無虧增加國

庫收入」的原則。可見，立法精神仍強調公營

事業經營應同時追求經濟性與非經濟性目標，

並避免產生虧損情事；換言之，公營事業應力

求不發生虧損，在盡可能增加國庫收入前提

下，完成各種政策任務或社會責任。

參、公營事業的績效意涵

一、績效的界定與評估
公營事業兼顧經濟性與非經濟性的多重目

標性，遂引發了另一個管理難題：公營事業的績

效意涵到底是什麼？對許多國家而言，這仍是

個難以妥善解決的問題。通常，一般社會主義

理論的政黨或政治人士，會傾向於要求公營事業

的經營應注重於社會公益目標的達成；但其他

相信市場經濟理論的政黨或政治人士，則會認為

社會公益仍可以藉由市場競爭機制來達成，公營

事業並非是絕對必要的。儘管這類爭論不斷，

但這種多目標性或追求非營利性目標的限制，

也導致了許多國家的公營事業在營運時，經常

產生五種類型的衝突情事：(一)經濟效率與所得

分配的衝突；(二)利潤與所得分配的衝突；(三)
利潤與總體經濟政策的衝突；(四)利潤與經濟效

率的衝突；(五)經濟效率與總體經濟政策的衝突

(Rees,1976)。
在營運實務上，公營事業雖不必追求財

務利益最大化，但也不認為在其營運過程之

中，公共利益與企業利益二者是不能共存的

(Curwen,1986)。但是，許多公營事業的管理

層卻往往視追求公共義務奉為最高的營運法

則，所以，內部的缺乏效率也因此被容忍，

這種現象過去在英國的國營事業中屢見不鮮

(Bastone,Ferner&Terry,1984)，因此，公營

事業績效管理的困境是：「如何才能像一個

企業去追求營運及財務的彈性，但又要能同

時確保執行公共義務及公共政策的一致性」

(Seidman,1954)。也就是說，公營事業管理層

經常被要求去追求企業效率的極大化，卻又被

要求去維繫政府所關切的平等性與政治事務，

而他們總是很難同時間達成政治與經濟性的目

標(Farazmand,1996)。有時候，政府或公營事

業本身也不清楚到底誰該為經營績效負起責任

(Mascarenhas,1996)。
理論上，每一家公營事業都有「公共面」

與「企業面」二個特性。所謂公共面：係指這家

事業必須承擔一個公共目的，而企業面：係要求

公營事業應如同企業般地去經營管理，方能達

成一般企業在營運時所期待的目的(Hill,Mittal& 
Kulasingham,1989)。這種公共性的概念應包

含三個組成要素：(一)非私人的淨利潤擴大；

(二)公共性的決策；(三)社會責任。至於企業

性的概念，係指一家公營事業仍應有二方面的

商業目的：(一)財務性的活力；(二)一種適當

的成本－價格的均衡(Ramanadham,1984)。
這種期許與要求，起因於兼顧公共性及私有性

二者，使公營事業經營上必須要同時混合「市

場機制的優點」與「政府權力的行使」二者

(Farazmand,1996)。
這種追求多目標及公共性的緣故，連帶地把評

量一家公營事業的績效變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因為很難在「公共責任」與「企業目標」二者間

找到一個平衡點的(Wettenhall&O Nuallian,1990)。
要如何解決這難題， Mascarenhas建議應該正確

區別所謂的「政策效率(policy efficiency)」與「營

運效率(operational efficiency)」二者，否則，難

讓一家公營事業經營有效率的(引自Wettenha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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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allian,1987)。
當評估公營事業的績效時，不宜只援用一

般私人企業通用的績效指標，應先從政策面界定

好公營事業的各項績效指標，有這種政策架構之

後，方能接續訂定出各項營運績效指標。當然，

重視政策效率並非要全然否定一般私人企業通用

的指標，但因其經營宗旨與一般私人企業不同，

所以僅用私人企業重視的績效指標，來衡量公營

事業績效是不妥的。但一些通用的指標，對公營

事業而言仍然是必要的，因為可以做為判斷其內

部管理或營運活動正確與否的重要依據。

二、我國公營事業的績效評價
我國公營事業的經營績效如何？比較其他

國家的情形，是較好呢？還是較差呢？其實，

這個問題已有不少學者做過一些研究。大體上

言，我國公營事業的績效是相當不錯的。雖然，

與一般私人企業相比，或許在效率及獲利面會

稍差一些，但他們對臺灣戰後整個經濟與工業的

發展無疑地是貢獻卓著的(Liou,1992)。且不同

於其他國家的公營事業，絕大多數公營事業並

沒有因為本身的虧損，而造成政府的財政負擔

(Bellows,1994)。的確，只用效率的標準來衡量

公營事業的績效是不適當的，因為在過去幾十年

來，公營事業一直被用來執行促進工業發展的政

策目的(Wu,2004)。實際上，許多公營事業能夠

維持不錯的效率與競爭力，是因為政府奉行的輸

出導向發展策略，也把一種市場理念加諸在它們

身上(Lee&Lee, 1992)。
公營事業對臺灣經濟發展的貢獻有以下幾

點：(一)公營事業成功地幫助了戰後幾十年的經

濟成長；(二)他們成功地協助臺灣經濟結構的轉

型與調整；(三)作為人民福祉的保護者，他們成

功維持了臺灣經濟的穩定(Liou,1992)。而且，

對政府每年財政收入也貢獻卓著，參照經建會公

布的相關統計數據，整體公營事業繳庫盈餘在

過去的二十餘年中，都約佔到每年財政收入的

15％至20％之間。

我國公營事業為何能維持一定程度的績效

水準呢？歸納起來有三個理由：(一)政府一直把

它們的營業盈餘當作每年財政收入的重要部分，

這迫使他們不得不提高營運效率；(二)許多公營

事業位居臺灣工業的上游端，而且是中、下游產

業的基本能源、生產原料、中間物品的主要提供

者，這種供應鏈關係也迫使他們必須維持相當程

度的效率水準；(三)我國自1990年代起油品、電

力、電信、金融保險等國內市場自由化後，這些

公營事業必須提升效率，才能與其他私人業者從

事競爭。

肆、公營事業的營運自主

一、政治控制與企業自主
公營事業的「公共性」與「企業性」雙重

特質，迫使它們必須以一種不同民營企業的關係

模式去面對政府，這種特質也讓它們不易被視作

為一個獨立的企業組織，反倒被視為單純的政府

機構而已(Coombes,1971)。更因為公營事業總

在國家政治、經濟及社會中的舉足輕重角色，

且通常在國家的產業、基本設施或公用事業部門

等，享有一個獨占的位置。這種特殊性，也讓

人意識到必須對公營事業加諸更多的公共義務、

國會的監督及政府機關的指導(Miah,1990)。因

此，在許多國家中，都對公營事業實施一些必

要的控制措施。政府進行控制，主要基於二個

動機：(一)政治必要；(二)政治責任。所謂「政

治必要」，係指公營事業組織特性，以及其對

政治、社會及經濟的影響力，讓政府不敢輕忽

對其進行控制與管理。至於「政治責任」，則

反映出對公營事業進行控制也是民主政治的一

環；這種政治責任要求下，政府要對公營事業

執行三種行動：1.確保每一家公營事業都能在既

定的政策範圍內運作；2.定期檢視績效，以斷定

是否與既定政策相符；3.任免高層的管理人員

(Hanson,1962)。
每個國家都有其對公營事業進行必要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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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管理的機制，Rees(1976)認為控制可藉以下

方式達成：(一)訂定義務或責任條款；(二)財務

控制或財務責任；(三)設定經濟類法則；(四)特
別調查機制等。Hughes(1998)則以澳洲為例說

明幾種督促公營事業的方式，如：(一)法定的目

標；(二)部長的責任；(三)法律指導；(四)董事

會；(五)國會；(六)每年度報告書；(七)財務控

管與(八)其他政府的政策。其實，各國控制管理

公營事業的方式大同小異，但運作上卻出現二

種相反方向。(一)分權化傾向：由於不易為公營

事業設定一個明確的優先順序，只好為公營事

業設定一套的數量化目標、價格訂定或投資法

則；(二)集權化傾向：要求公營事業的一些重大

決策在執行之前，必須徵得政府機關的同意才行

(Rees,1976)。
但當控制運作時，卻引發了另一個問題：

公營事業應該享有多大的自主決策空間才好？

如果政府授權程度太大，會擔心公營事業管理

者因此坐大濫權，但如果政府凡事都管，公營

事業的企業特質恐將永無實現的一天。各國

公營事業可按組織形式區分為二大類：(一)公
司型(corporative type)公營事業；(二)官署型

(departmental type)公營事業。理論上，公司型

公營事業在日常預算、會計、人事與管理等事項

之決策，可享有一些具體好處。雖然，仍要受到

政府各方面的約束，但因本身也是一個企業公

司，進行決策時應有較多自由。相反地，官署型

公營事業處理同樣事項時，卻須同其他政府機關

一樣受到較多約束；另一方面，公營事業與政

府之間的關係也會因為不同的組織類型而出現

差異。簡言之，公司型公營事業要比官署型公

營事業享有較大的自主決策空間(Hanson,1959; 
Mascarenhas,1996;Bobson,1962)。

我國也有一套建置與運作多年的控制管理

系統，這系統包括行政院(含院長與相關部長)、
立法院、監察院、考試院等。上述四院可依其職

權對各部會所屬國營事業施加管控措施，運用措

施有：任免重要職位、管制員工雇用、價格政

策、預算與會計、提出報告、立院質詢、審計、

糾正與彈劾或其他等。國營事業許多決策、管理

事項、營運活動、投資計畫等，都須獲得行政院

或主管部長同意後，始得展開推動。國營事業預

算必須經立法院審議通過，完成立法程序之後，

始能合法執行推動，而立法委員在立法院可針

對國營事業事項向其主管部會提出質詢。監察院

對國營事業可行使審計、調查、糾舉、糾正、彈

劾等職權。至於考試院，可藉行使人事權與考試

權，對國營事業人事業務進行監督。

我國的公營事業也可以區分為：(一)公司型

公營事業(含依公司法設立的公司、依特別法設

立之公司)；(二)官署型公營事業二大類型。但

是，不論設立法令依據或組織類型之差別，各

公營事業的人事管理、財務管理、預算編列、

投資決策等，均受到相關機關及法令的嚴格監

督，營運管理與一般行政機關極為相似，很顯

然地，公營事業營運所需的決策自主及彈性是

明顯不足的。

二、政府與事業的關係模式
政府與公營事業應維持何種關係模式，這

是個學界多年來熱烈討論的議題，也是一個令

許多國家的政府頭痛的難題。英國在二戰後推

行國有化政策之際，當時的工黨政府便已面臨

到這個棘手問題，為解決這個問題，Morrison
爵士提出一種所謂的「保持適當距離(arm’s 
length relationship)的關係模式」，以資因應

(Morrison,1964)。這種模式的運作，要為主管

部長與公營事業董事會二者的互動作出一種妥適

安排，理論上可為公營事業董事會所需的自主

獨立性與應負的責任二者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此種模式下，主管部長有權對公營事業或其董

事會下達一些策略框架的指示，因此事業可以

在不受部長干涉的情況下，自由地執行其日常

的營運事務(Curwen,1986)。另外，澳洲也有類

似的做法。澳洲採用的是一種所謂的「責任鏈

(Accountability chain)」，來規範政府與公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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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間的互動。這種互動是：事業機構的總經理

或執行長要向董事會負責，然後，由董事會向主

管部長負責，最後，由主管部長就公營事業的績

效等事項向國會負責(Evans, 1995)。英、澳二

國制度的特色，在其主管部長僅就公營事業的

一些政策性或重大性事項，進行干預或下達指

示；公營事業畢竟是一個企業體，仍應給予適

當的決策及管理自主性，不宜視其等同於一個

政府機關(Robson,1960)。但大多數國家卻對公

營事業的細節事務，特別重視並加以嚴密控管

(Seidman,1983)。這種情境下，對公營事業因

自主、彈性不足，對其營運造成很大困惱。

政府與公營事業的關係有那些模式？

Stretton(1984)認為可用「權威型(authority)」
及「企業型(enterprise)」二種極端，來描寫

二者間的關係。Thynne (1998)則認為二者

關係可分為： (一 )「命令型 (command)」；

(二)「交換型（exchange）」；(三)「聯合型

（aassociational）」等三種。但是，許多國家

的實情卻是公營事業都受到太多及不當的控制

(Seidman,1983)，因為，「想在自由與責任之

間找到一個可行平衡點，政府需要高度的政治藝

術」(Musolf,1959)。另外，不同的關係模式也

會對公營事業的自主與績效，造成不同程度的

影響，因為「政府與公營事業的互動是一個既

能增進、也能限制其效率與效果的主要因素」

(Vratusa,1986: 9)。正如Wettenhall與O Nuallain
也強調：「政府所建置用來監督公營事業的各種

機制或，…既能促進事業的績效，也能讓事業失

去績效」(1990:13)。
至於我國，政府與公營事業的關係又是那

種模式呢？多年以來，公營事業的重要高階職位

任免，以及人事管理、財務管理、預算編列、

重大投資決策等事項，一直都受到相關主管的

嚴密監督。就以國營事業的產品價格與重大投資

計畫為例，事業機構的董事會或高階人員並無

決定權，必須陳報行政院或主管部會核定後，始

能推動執行，可見總把如何控制看得比給事業更

多自主來的重要。很顯然地，政府與公營事業的

關係模式，應該是如前述Thynne描寫的「命令

型」，或者Stretton所指的「權威型」。

伍、公營事業的價格政策

一、企業利益與公共利益
政府行動一直被認為是防範潛在市場機制

失靈及保護公共利益的必要手段，通常，政府有

二種處理途徑。政府可以將私人企業國有化或

者成立一些公營事業，然後責成這些事業的經

營必須照顧公共利益，而不是為了本身的最大利

益。或者，政府也可以建構一些誘因或限制來管

制私人企業，藉此調和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二者

(Mascarenhas,1992)。儘管，公營事業不追求

財務利益的最大化，但這也不表示公共利益與企

業利益二者不能共存的(Curwen,1986)。但許多

國家的經驗指出，這種公共利益概念之下，經營

公共事業被認為應該與政府所追求所得重分配、

反通貨膨脹、促進充分就業等目的相結合才對，

所以公營事業追求過多商業利潤是不妥當的。

實際上，公營事業通常無法自行決定產品

價格，必須由政府來決定其產品價格，因此，

價格政策便充斥著高度政治性。以英國過去國

營事業為例，採行的價格訂定公式是：產品的

單位價格(unit price)＝產品的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當產品價格等於邊際成本時，雖理論上

可讓消費者在最低成本下享受最大的福利目標，

但勢將導致其無法獲得基本的財務目標。由於這

種安排，許多國營事業缺乏足夠的現金收入，必

須靠借貸來支應營運及投資所需，因此長期陷入

財務困境中。另一方面，公營事業又被政府交付

一些公共責任(public service obligation)。但政

府怕得罪選民而多半不願意調高產品價格，為彌

補事業的損失，政府只好用預算補貼，或讓公營

事業向外舉債。最後，搞得公營事業嚴重虧損，

政府財政出現嚴重赤字，而國家經濟出現嚴重通

貨膨脹(Curwen,1986)。
其他國家也非常類似，因為他們的公營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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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要關切經濟資本、政治資本與社會資本的取

得、維持及聚集等問題，影響所及，價格政策在

追求「公共利益」為大原則，扭曲了產品價格的

合理性。許多政府擔心調高產品價格後，會遭到

在野黨或民眾的批評，指責不重視公共利益或福

祉，因而導致支持度或滿意度大幅下降，所以，

只好刻意壓低或長期凍結產品價格。

二、我國公營事業的價格政策
我國的公營事業生產的產品如油品、電力、

電信、郵政、自來水或其他基本物資或服務等，

產品價格訂定也充滿高度的政治性。在過去，公

營事業的產品或具市場獨占或寡占性，且當時國

內市場尚未自由化，產品價格係綜合考量經濟發

展需要、國內物價穩定、民眾生活福祉、財政

收入目標等因素，並參考鄰近國家(如日本、南

韓、新加坡等)的相對產品價格後，由各主管部

會逕行決定，或擬定方案後陳報行政院核定。這

種決定方式一直被批評為「黑箱作業」，但正因

如此，政府也兼顧了各種政治、經濟、社會、財

政收入等目的。

1980年代後期起，政治民主化風潮開始興

起，國際間要求我國開放國內市場的壓力與日俱

增，一連串市場自由化措施相繼開展。因應這種

趨勢，一些事業產品的價格訂定方式也開始調

整。例如，經濟部在1991年間成立了「油電價

格諮詢委員會」，該會職責就是擬定一個計價公

式，以便經濟部為中油公司生產的油品，以及

台電公司生產的電力，分別訂定公平而合理的價

格。儘管這委員會未具有真正決定權，政府有時

也會忽視其建議，但已是打破「黑箱作業」的第

一步。

2000年9月，原先的油品價格公式被廢除，

國內油品走向市場化、自由化，自此之後，油品

價格照理應該要反映出國際油價的實況。但因中

油公司生產的油品約占國內市場之70％，台塑

石油生產的僅占30％，所以台塑石油從不主動

調整價格，只能被動追隨中油的幅度來調整。換

言之，如果國際油價上漲，中油又受到指示不准

調高價格，那麼，台塑只能乖乖地同步配合。也

就是說，國內油品市場雖已經自由化，但價格政

策仍受到政治力的介入。

2000年以前，國民黨執政時期，如遇到必

須調高價格以反映成本，卻又有選舉即將舉行

時，政府會盡可能降低漲幅，或乾脆等選舉結

束後，再去調漲價格，避免影響選情。這種政

治力扭曲價格的現象，民進黨執政期間也是屢

見不鮮的。例如：(一)2005年12月「三合一」

選舉舉行前，民進黨政府不准中油及台電調整

油、電價，當時國際能源價格已漲至歷史高

點；(二)2006年12月北、高二直轄市市長選舉

之前，再次發生同樣例子，中油、台電又再一

次被禁止調高價格；(三)後來，民進黨想贏得

2008年總統大選，就一直「凍漲」油、電價。

可見，國內油電價早已建置一套調整機制，但

每當選舉到來，執政當局便棄之不用，完全從

政治考量來扭曲價格機制。

陸、公營事業的人事管理

一、員工的身份屬性
公營事業員工應否被視同為國家的公務

員，各國法制不同，因此解讀定義也就有所不

同。不過大多數國家都不把公營事業員工視為公

務員，而把他們歸類為與一般民營企業勞工相同

的身份屬性。這是因為公營事業本質上仍有其企

業化屬性，員工的雇用或薪給條件應盡可能反映

出勞動市場的實際變動；二來，公營事業員工工

作行為相異於公務員，係屬業務行為而非執行公

權力之行為，若把他們也認定為公務員，確有不

妥。

但按我國政制，因為公營事業一直是政府

的一部分，所以公營事業員工也一直被視為廣義

的公務員。這種觀念是有盲點與爭議的。雖然

政府擁有公營事業，這僅表示事業所有權屬於

政府，至於員工能否因為任職於公營事業，就被

認定為公務員，二者間不能劃上等號。從過去

至今，公營事業人事管理必須符合人事相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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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且受考選部、銓敘部、行政院人事局等

主管機關的指揮監督，這種安排也意味著各公營

事業在人事管理的自主性、彈性等，是相當有限

的。另一方面，公營事業員工依現行勞動法規，

又被定義為勞工，依法受勞基法的保障，並可組

織工會、進行勞資協商及發起勞資爭議行動，這

麼一來，又增添了公營事業人事管理的複雜度。

由於現行公務員人事法令與勞動相關法令，在立

法宗旨、規範對象、規範事項等方面，二者存有

一些差異，遂常導致因人事問題而產生各種爭

議，工會動輒威脅上街頭，或訴求抗爭等等，對

人事管理工作造成不少困擾。

公營事業員工的員額、晉用、任免、薪

給、升遷、考績、福利等事項，在主管機關及相

關人事法令的嚴格監督下，人事管理工作始終無

法如私人企業般那麼有彈性。影響所及，公營事

業的人事管理遂常出現幾個大問題，如：員工薪

給無法反應勞動市場實況、績效獎金缺發足夠誘

因、不適任或多餘人力難以裁減、人力增補調整

困難、人力老化及技術斷層等等。

二、政治化的勞資關係
關於勞資關係事務，大多數政府通常運用

二種基本方式來發揮影響力。(一)經由立法機制

的方式；(二)藉由實際對待政府部門的眾多工作

人員，建立起一種模範樣本，來引導私人雇主們

參照援用。許多國家成立公營事業的主要動機之

一，便是要為廣大多數的勞工或其工會提供一種

較有利的工作環境，並讓他們能夠施展較多的政

治或經濟影響力(Hanson,1959)。英國戰後的國

有化政策就是一個代表性個案，其動機就是認為

國有化可以帶來工業和平、充分就業與產業民主

化等目的(Robson,1962)。從英國戰後國營事業

勞資關係的發展經驗看，公營事業的勞資關係凸

顯出三種政治化特質。

第一、政府往往執著於扮演一種好雇

主(good employer)理念，這意味著公營事業

應該為民營企業主們提供一種好的模範樣本

(Winchester,1983)。政府扮演這種好雇主角色，

不一定得提供其員工們較高的待遇或薪給，但

要能與私人企業勞工們的報酬有一個公平比較

(Loveridge,1971)。換言之，關於工資、福利、

就業保障、教育訓練、生涯發展、加入工會、申

訴、資遣規範等方面，公營事業員工應享有與私

人企業勞工相同的標準或條件。這種執著係導因

於二個主要理由：1.公營事業的角色應該反映出

社會不同階級的利益及其在政治中的代表性；

2.公營事業本身就應該做為引導勞資關係向前進

步與發展的推動者(Ferner, 1988)。也就是說，政

府不僅要向私人企業強調好雇主的概念，也向他

們展現政府是一個好雇主。

第二、一種所謂政治交換 ( p o l i t i c a l 
exchange)的概念經常能夠用來解讀公營事業

的勞資協商運作。在這個交換過程中，「有組

織的勞工可運用的武器是罷工或其他讓生產

中斷的方法，而雇主關切是提供他們更多給

付，以換取他們繼續工作而不讓生產中斷」

(Pizzorno,1978)。因為各有所求，一種均衡狀

態(equilibrium state)會因雇主與工會的協商而維

繫下去，但這種均衡並非即時可得。雇主與工會

為期在這過程中獲得更多好處，彼此有時會企圖

去施展其力量，因此難免會產生一些衝突事件

(Crouch, 1993)。不過，由於一旦大規模的衝突

若發生在公營事業中，勢將引發產品生產或提供

的中斷，引發社會動態而損害社會大眾的利益與

安全(Morris,1985)。這種潛在危險迫使政府致力

於尋求勞資和諧，因為這類的衝突很容易轉變成

政治事件。

公營事業工會認知到勞資衝突可引發潛在

危險性時，就會將罷工運作為一種對政府施加政

治壓力的工具(Beaumont,1981)。為避免衝突引

發社會動盪，政府容易將公營事業內的集體協

商變成一種「政治交換市場(political exchange 
market)」。在這市場中，政府有貨品準備與

工會交換其想要的共識與秩序，而工會則會威

脅要撤除這種共識與秩序，除非工會已經達成

其企圖的目的,至於這種均衡狀態多快能促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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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破壞呢？就看雙方的「意願(willingness)」
與「能力(capacity)」這二因素的最後競爭結果

(Pizzorno,1978)。
第三、公營事業勞資關係極易受到政治

事件的影響，這種特性也讓公營事業的管理

策略，變的比一般私人企業來得複雜且充滿

不確定。因此，影響公營事業管理者的行動

的背後因素是所謂的政治事件而非利潤的追

求(Batstone,Ferner& Terry,1984)。從政府角

度看，要處理政府部門罷工的政治與社會成

本太大了，即便有權力處罰罷工者，但大多

數的情況，政府會傾向於避免罷工事件發生

(Beaumont,1981)。因此，管理層會認為他們的

目標是讓公營事業不發生勞資衝突事件，而非去

追求更多商業利潤。一旦，政府與公營事業管理

層有了這樣認知時，為免勞資衝突對社會大眾造

成損害，會傾向於提供公營事業員工一些較優

渥的勞動條件，以杜絕掉他們想發起罷工或衝

突事件的念頭。這或許是，為何英國過去的國

營事業要裁員總是困難重重，因為任何裁員措

施都有可能演變成大規模勞資衝突或罷工事件

(Pryke,1971)。
當這種管理策略運作後，勞資協商容易

受到「政治考量」的扭曲。當然，不同政黨因

政治理念也有不同策略。例如，1979年後執

政的保守黨政府便對這種遷就於工會的管理策

略極不滿。在其強力支持下，原先的策略被另

一種鼓勵管理層勇於向工會對抗的策略取代了

(Winchester,1989)。保守黨政府喜歡用公權力

去處理勞資衝突，即使衝突發生也在所不惜，且

準備不惜任何代價就是要擊垮工會。

回顧我國1987年解嚴之前，國民黨政府為

維護內部政治、社會及經濟的安定，以及確保經

濟與工業發展的成功，對公民營事業工會進行嚴

格控制。在嚴密控制下，工會非常薄弱，形同政

府或執政黨的行政工具(Lee,1989)。解嚴後，公

營事業工會受到政治民主化的鼓舞，一些大型工

會(如：石油工會、電信工會、電力工會、鐵路

工會等)面對政府的不利政策或措施，敢於運用

街頭遊行、示威、或集體休假等手段，要求政府

改變或補償他們的損失。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基於

本身也是雇主的角色，為了避免衝突擴大而影響

公共利益，面對這些事件，通常在不違反相關政

策或法令前提下，會接受工會的部分訴求；當工

會得到政府的讓步後，也會很快地結束衝突，所

以沒對民眾利益造成任何傷害。2000年政黨輪

替後，面對後來的民進黨政府，公營事業工會仍

繼續運用這些方式，來維護本身會員的利益。這

些事證說明了，臺灣也已經出現一些類似過去發

生在英國國營事業的勞資關係政治化之特徵。

柒、結論與建議

自1980年代起，許多國家把公營事業改革

列為施政重點，策略或方法主要有：一、建立新

的政策框架(a policy framework)；二、管理改

革(management reforms)；三、民營化等三種

(Shirley & Nellis, 1991)。其中，建立新的政策

框架，係指建立一開放而競爭的市場環境，迫

使公營事業失去原先有利或獨占地位，而變得更

加市場化導向；如此之後，公營事業才會有更多

機會進行管理改革，改善其經營績效；至於民營

化，是一種所有權的移轉，藉由新的私人經營者

對原先資產從事最有效率的利用。

我國過去至今的公營事業改革經驗也非常類

似。目前，已有二十餘家公營事業移轉民營；國

內市場也已經自由化了，公營事業現在必須與私

人企業一起進行公平競爭；至於管理改革方面，

許多新技術、方法、科技等，也都曾一一被引進

公營事業內施行。但誠如本文在「導論」所闡述

的，這些管理改革多係參照私人企業的作法經驗

後，就直接套用在公營事業中，忽略公營事業與

私人企業二者一些關鍵或根本事項的差異，可想

而知，改革效果是有限的。

前述內容中已闡明了公營事業與私人企業

在經營目的、績效意涵、企業自主、產品價格及

人事管理等事項，存有極大差異。認清這個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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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公營事業在人事管理、財務管理、預

算編列、投資決策等方面，目前仍受到許多的限

制，這對事業營運所需之自主與彈性是不利的。

當前國際經貿情勢多變，且國內市場又已開放或

自由化多年，為利公營事業及時回應市場動態，

政府宜認真看待公營事業所需之決策自主與管

理彈性，讓公營事業之「企業面」屬性得以發

揮，方能迅速針對市場需求做出因應。或許，

有人會擔心一旦公營事業有了太多自主後，會

發生濫權違法或損及民眾利益的情事。其實，

國內市場機制早已建置，公營事業相關資訊也

已公開，加上民間消費團體又蓬勃發展，在這

些條件配合下，是不用太擔心這個問題。

四、人事管理宜有較大幅度改革，以回歸

企業用人機制：
公營事業的人事管理目前已出現：薪資與

勞動市場脫節、獎金缺發足夠誘因、不適任或

多餘人員難以裁減、人力老化及技術斷層等問

題。根本原因係由於現行法令將員工身分屬性

視同於公務員，因此，運用一般行政機關的模

式來控管公營事業的人事管理工作。如要徹底

改善這種現況，須有大幅度變革才行。當然，

任何人事制度變革一定會對現有員工權益形

成衝擊，為免引發員工疑慮及反彈，可以把改

革對象設定在未來將進用的員工。因此，可研

究另訂一些新法令，據以做為未來新進員工勞

動條件之規範，將現行的公營事業人事管理機

制，逐漸地轉換至一般民營企業的作業方式。

另外，關於勞資事件的處理，政府亦應要有原

則，假若工會的訴求符合情理，應該要妥善回

應，反之，不應過度從「政治考量」來處理這

類事件。

提之後，無論是政府、亦或公營事業本身，在從

事績效管理工作時，都不該盲目借用私人企業的

經驗，不僅無助於改進公營事業的績效，更會導

致公營事業喪失其營運宗旨。為此，謹就我國公

營事業績效管理提出幾點淺見：

一、績效評估應以盈餘為重，但須兼顧其

他目標：
現行國營事業工作考成雖有：營業利益、財

務管理、人事管理、生產管理及政策任務等項。

但依「國營事業管理法」第四條規定：國營事業

經營應秉持「依照企業方式經營，以事業養事

業，以事業發展事業，並力求有盈無虧增加國庫

收入」。可見，公營事業營運應以達成預算盈餘

為目標，至於執行政策任務或社會責任，亦應以

不造成事業虧損為前提。因此，考評公營事業績

效時，應以能否達成預算盈餘目標為重，達成其

他非財務目標為輔。

二、價格訂定宜回歸市場化，不宜過度政

治考量：
我國歷經一連串市場自由化措施後，目前

油品、瓦斯、電價、電信資費、鹽品、糖品、郵

件等，多已建立相配套的市場機制。然而，油、

電價格之決定，儘管市場機制早已運作無誤，卻

常因逢各類選舉的舉行，而被暫時擱置不用。執

政當局常以「政治考量」禁止中油、臺電漲價，

致價格無法反映成本而產生嚴重虧損。這種政治

力扭曲價格的作法，不僅嚴重破壞現行油、電價

機制的公信力，亦將連帶影響政府其他施政的威

信，更引發了誰該為經營績效負責之爭議！為

此，產業工會發起抗爭，強調虧損原因不在他們

工作不努力，而是政府不准調整價格所致。

三、經營管理宜有更多自主，以利因應市

場的多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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